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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angsha Broad Homes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長沙遠大住宅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63）

董事會決議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長沙遠大住宅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6月17日的公告，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董事會決議公告（「該公告」）。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決議之補充

本公告旨在補充該公告中有關（其中包括）建議罷免非執行董事石東紅女士（「石女士」）
於本公司所有行政及執行職務、於附屬公司層面撤銷石女士的職責（包括其董事職
銜及╱或法人身份）等相關決議的更多詳情，包括建議罷免╱撤銷的原因。

董事會謹此澄清，於 2026年6月17日以現場與視頻方式召開臨時董事會會議並通過
之第一決議為「批准啟動罷免非執行董事石東紅女士（「石女士」）於本公司所有行政
及執行職務之有關程序。」（「該決議」）。該決議的效力僅啟動相關程序，必須待股
東大會通過才正式生效。截至本公告日期，石女士仍然是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通過該決議的原因為：根據凱晉企業顧問有限公司已提交之獨立法證會計
審閱報告及獨立調查委員會提交給本公司管理層之建議相應之整改措施及跟進行
動顯示，須就本集團與執行董事張劍先生（「張先生」，張先生已於 2026年 6月16日辭
任執行董事職務）及非執行董事石女士有關的交易展開進一步調查，以查明是否曾
違反任何規則及規例、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及╱或證監會的《收購及合併守則》的
任何規定。為了配合併促進針對張先生及石女士的後續進一步調查，確保公司利
益及資產安全，董事會認為有必要暫停及啟動罷免張先生及石女士於公司之所有
行政及執行職務之有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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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女士之回應

本公司已接獲石女士於 2026年 6月 18日發出的書面聲明（「該聲明」）。石女士於該聲
明中提出以下主要觀點：

(1) 認為該決議名為罷免行政及執行職務，實為變相罷免其非執行董事資格，屬
於規避法律強制性規定的行為，董事會無權就董事任免作出任何決定；

(2) 主張其本人自2025年3月起已不再擔任本公司任何行政及執行職務，客觀上
不存在可被罷免的行政及執行職務，該決議缺乏事實基礎；

(3) 聲稱該決議及相關限制履職安排缺乏事實依據，法證調查程序不公，且其本
人未獲送達法證報告全文，知情權及申辯權受到限制；

(4) 對其離任審計、2024年年報披露、監管問詢回覆等事項提出異議，並指稱公
司存在多項未依規披露的違規事項。

石女士於該聲明中進一步表示，若董事會持續落實相關安排，其將向監管機構投
訴並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司法認定該決議無效。

本公司之回應

董事會已審慎審閱該聲明，惟並不同意石女士於該聲明中的上述觀點及指控。董
事會謹此回應如下：

(1) 關於該決議的性質及法律效力：董事會重申，該決議僅為啟動罷免石女士於
本公司之所有行政及執行職務的程序，旨在限制其管理權限及代表公司之法
定權力，以配合後續進一步調查之需要。石女士的非執行董事身份並未因此
被罷免，其董事資格的任何變動，均須嚴格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規定，
提請股東大會審議批准，董事會對此有清晰且充分的認知。董事會尊重並嚴
格遵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關於董事任免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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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決議的事實依據及必要性：該決議乃基於獨立法證會計審閱報告的調查
發現及法律顧問的跟進建議而審慎作出。董事會充分尊重並認同法證報告的
相關調查方法、證據鏈與結論。法證報告所揭示的事項涉及本集團與張先生
及石女士有關的交易，為確保本公司利益及資產安全，實有迫切需要展開進
一步調查，以查明是否曾違反任何規則及規例、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及╱或
證監會的《收購及合併守則》的任何規定，即便石女士自2025年3月起已不再擔
任行政及執行職務，惟其所涉交易之調查範圍及潛在影響，足以構成啟動有
關程序的合理依據，故該決議具備充分事實基礎。

(3) 關於法證調查之程序公正性：法證調查乃按照既定程序及監管要求獨立開展，
相關報告已按程序送達各位董事（不包括被調查對象張先生及石女士），此乃
基於保障調查獨立性及避免利益衝突之合理安排。此外，董事會將按照該決
議第四項的安排，由董事會（不包括張先生及石女士）進一步審閱法證報告及
跟進建議，並評估相關事件對本集團業務營運的整體影響。石女士所指程序
不公及知情權受限制之說，與事實不符，董事會對此不予認同。

(4) 關於其他指控及陳述：董事會認為該聲明中所載的其他指控及陳述，包括但
不限於關於離任審計、年報披露、公司治理事項等方面的內容，均與事實不
符及╱或僅屬石女士的個人觀點。董事會已在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及香港聯交
所《上市規則》的前提下，依法依規處理相關事宜。董事會將繼續按照監管要
求及公司治理最佳實踐，妥善處理後續事項。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無其他與罷免有關的重大事項需
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本公告為該公告的補充，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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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停牌

本公司股份已於2025年3月21日上午九時正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續停牌直
至另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長沙遠大住宅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維平

董事長及執行董事

長沙，2026年6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沈丹先生、王春梅女士、李維平先生（董事長），
非執行董事胡文翰先生、石東紅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子佳先生、彭震先生、
丁輝明先生。


